
 

 

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东府办〔2012〕55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莞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 
活动方案》的通知 

 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东莞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活动方案》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二○一二年五月七日 
 



 

 

东莞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活动方案 
 

为充分发挥“优秀新莞人”的典型示范和榜样引领作用，激

发广大新莞人建设幸福东莞的热情和积极性，营造有利于社会各

界人士在莞施展才华、建功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，特制定本方案，

具体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科学发展观，以建设幸福东莞为统揽，以展现新莞人乐于奉献、

积极进取的高尚精神品质，营造关爱新莞人、善待新莞人的良好

社会氛围为出发点，增进新莞人对东莞城市的认同感、归属感，

促进社会融合，为“加快转型升级，建设幸福东莞，实现高水平

崛起”创造和谐稳定的人文社会环境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市成立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活动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市政府分

管副市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及市新莞人服务管

理局局长担任。小组成员由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、市文明办、市

企业工委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人力

资源局、市社会保障局、市总工会、东莞日报社、东莞广播电视

台各一名副职领导组成。下设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设在市

新莞人服务管理局），负责评选活动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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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分管副局长担任。同时，各镇街相应成立评

选活动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（原则上设在各镇街新莞人服务管

理中心），负责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活动的具体组织推荐工作。 

三、参选条件 

（一）热爱东莞，遵纪守法，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。 

（二）在莞工作且持有效《广东省居住证》，在莞参加社会

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，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且无违法犯罪和无参

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记录的非东莞户籍中国公民。  

（三）在东莞经济、社会各条战线做出突出成绩，对激励广

大新莞人投身转型升级、建设幸福东莞具有积极导向作用。 

四、评选步骤 

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活动从 2012 年起每两年开展一次，每

届评选 10 名“优秀新莞人”；各镇街每届推荐 1-2 名候选人参加

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活动。具体步骤如下： 

（一）镇街组织推荐阶段（4 月—7 月）： 

1、宣传发动。各镇街要充分发挥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媒体作

用，采取播放宣传短片、设立专题页面、发送手机宣传短信等形

式，及时公布报名时间、参选条件及评选程序等内容。 

2、报名参选。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以企事业单位推荐为主，

鼓励个人自荐。参选人要按照属地评选原则，在工作单位所在镇

街报名参选。推荐单位或个人填写完《推荐表》后，将有关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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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到镇街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3、组织推荐。各镇街的组织推荐工作要以候选人的典型事迹

作为重点考量依据，并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组织开展。一是

经实地考察、组织评审、社会公示、镇街党委政府审批等程序，

初步确定候选人后，报市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；二是有条件

的镇街可根据实际情况，自行开展形式多样的、以“优秀新莞人”

为主题的评选活动，经社会公示、镇街党委政府审批后，从中推

荐 1-2 名候选人参加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。 

（二）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阶段（8 月—10 月）： 

1、公开评选。市评选活动领导小组采取网络投票或手机短信

投票等公众投票评选方式，对各镇街推荐的候选人进行社会公开

投票评选，并按照一定比例，筛选出市“优秀新莞人”候选人进

入第二轮评审团评审。 

2、评审团评选。市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由评选活

动领导小组成员、往届“优秀新莞人”代表、媒体代表及有关专

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团对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进行现场投票、公开

评审，评出 10 名市“优秀新莞人”候选人，经社会公示后，报市

政府审批确定。 

（三）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表彰阶段（11 月—12 月）： 

市政府举办市领导接见“优秀新莞人”等系列活动，对获选

人进行表彰，增强评选活动的社会影响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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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奖励办法 

（一）获得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荣誉称号的，由市政府颁发东

莞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荣誉证书。 

（二）获得市“优秀新莞人”荣誉称号的（女性未满 55 周岁、

男性未满 60 周岁），赠送广东省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（甲种

2006 年版），保障期限为三年。 

（三）东莞市“优秀新莞人”申请入户的，可通过积分制入

户“条件准入类”直接申请入户，有效期为 5 年。 

（四）未申请入户的市“优秀新莞人”，其子女可入读工作

单位所在镇街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，有效期为 5 年。 

六、实施要求 

（一）各镇街党委、政府要把“优秀新莞人”评选活动作为

重要工作来抓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及时设立或调整相应的评选机构；

做好经费保障，安排专项经费用于评选活动的宣传、表彰等工作；

强化公共服务，采取多种措施，给予“优秀新莞人”更多的优惠

政策，增强“优秀新莞人”社会荣誉感。      

（二）各镇街要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；要大胆

拓展评选视野和范围，积极动员各行各业的优秀员工参选；认真

开展资料核查及实地考察工作，确保参选人情况属实。 

（三）市、镇两级政府要广泛宣传“优秀新莞人”的典型事

迹，激励“优秀新莞人”再接再厉，勇创佳绩；引导广大新莞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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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优秀新莞人”为典范，争当先进。同时，对在组织开展评选

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，予以通报表扬，激发工作积极性，

保障评选活动长效开展。 

（四）评选活动期间及表彰奖励后，经发现被表彰人员、推

荐单位存在弄虚作假或舞弊行为的，取消候选人的参选资格或获

选人的荣誉称号。 

 

 

 


